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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研究网络传播有害信息刑法规

制、 网络犯罪理论和现象研究的意义， 通过

对网络有害信息的界定、 网络传播有害信息

刑法规制的边界和理念变动、 网络服务提供

者的刑事责任等方面的论述， 找出刑法规制

网络有害信息传播方面存在的观念滞后、 规

制失灵的问题， 跳出网络工具价值的思维定

式， 挖掘网络社会传播有害信息与传统社会

中传播有害信息的深层次差异， 处理好网络

生态环境法益和传统法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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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 厦门大学刑法学博士， 主要从事

刑事司法、知识产权犯罪研究。现为华东交通

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江西省知识产

权学院专职研究员。 曾任江西省南昌市西湖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获南昌市政法系统先

进个人、 南昌市人民检察院嘉奖等荣誉， 有

丰富的司法实务经验。 在 《江苏社会科学》

《南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出版发行

研究》 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主持或参

与省部级课题多项， 参与撰写著作一部。

【前言节选】

目前， 我国对于网络传播有害信息刑法

规制的研究以有害信息的内容为重心进行分

类探讨， 诸如网络虚假信息、 网络谣言、 网

络淫秽的刑法规制等， 总体上缺乏对网络传

播有害信息刑法规制共性问题的关注。 本书

将网络传播有害信息的刑法规制作为一个专

题， 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第一章， 网络有害信息的界定。 首先，

对目前学界有关网络有害信息概念的观点进

行了梳理和评析， 并且从“网络” “有害”

“信息” 三个基本要素入手， 对网络有害信

息的概念进行了解构， 以确定研究的对象。

在厘定网络有害信息概念的基础上， 分析了

网络有害信息的类型。 其次， 对网络有害数

据、 网络垃圾信息、 网络违法信息、 网络不

良信息等与网络有害信息相似的概念进行了

辨析。 最后， 从传播者、 信息内容、 媒介、

受众、 传播环境、 传播目的、 传播效果等方

面将网络有害信息与传统有害信息进行全方

位的比较， 以此凸显研究的意义。

第二章， 刑法视域下的网络传播有害信

息。 网络传播有害信息的刑法规制本质上是

一个话语体系转换的过程， 即将日常生活语

境中的网络传播有害信息转换为刑法语境中

的网络传播有害信息。 主要包括“网络”

“有害信息” 的犯罪构成要素归属、 刑法中

的传播行为及其网络异化、 刑法中“有害”

的判断等问题。

第三章， 网络传播有害信息刑法规制的

边界。从犯罪与刑罚的关系分析，刑法规制边

界由犯罪的本质和刑罚的正当性共同决定。

犯罪的本质在于法益侵害， 网络传播有害信

息既侵害传统法益， 又侵害网络生态环境法

益， 刑罚处罚网络传播有害信息的正当性所

要考察的行为客观危害、行为人主观恶性、犯

罪人或潜在犯罪人的再犯可能等也融入了网

络因素。 由此引发了刑法规制网络传播有害

信息边界相较于传统有害信息的变动。

第四章， 网络传播有害信息刑法规制中

的理念变动。 一方面， 谦抑性是刑法的基本

理念， 但是刑法在规制网络传播有害信息方

面呈现出了明显的犯罪化倾向， 刑法的谦抑

性须适应时代潮流， 由“限制的处罚” 向

“必要的处罚” 转向。 另一方面， 风险社会

中刑法呈现了明显的预防性倾向， 网络传播

有害信息刑法规制表现出的预备行为实行

化、 共犯行为正犯化、 前置处罚持有行为、

刑法上合作义务的设置和增加具有正当性。

第五章，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

一方面， 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内容不

同会影响刑事责任认定； 另一方面， 网络服

务提供者是信息技术的核心掌握者和信息流

动的实际控制者， 刑法赋予其管控信息的合

作义务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但应厘清网络

服务提供者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内容。

第六章， 特定网络用户的作为义务。 网

络用户通常只对自己直接或者参与传播有害

信息的行为负责， 但某些特定的网络用户因

网络平台规则、 身份等因素具备了管控其他

用户传播信息的能力， 典型的如微信群主、

微博“大 V”、 网络直播主播。 有必要从纯

正不作为犯和不纯正不作为犯两条路径探讨

特定网络用户管控其他用户传播信息的正当

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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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法治文化随笔集。

全书共 77 篇 ， 分三个分辑 。

一分辑为风雨老人桥， 叙述人

生禅悟、 逸闻趣事， 闲情雅品

以及相关的文化意蕴、 政治背

景、 人生思考、 生活感悟； 二

分辑为老鼠告猫， 从草、 木、

虫 、 兽到山水风月到著名法

官、 律师、 思想家等， 言说法

治文化 、 法律故事 、 法律事

件； 三分辑为法治画廊， 叙述

与西方著名美术作品有关的法

律故事、 知识以及读画感想、 心得。 全书兼具思想性、 知识

性、 悦读性， 散发着文气、 雅气、 正气。

本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 本世纪重要的自由主义

理论家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

历经 17 年思考分别于 1973

年、 1976 年和 1979 年发表的

后一部系统性的著作。 这部著

作大体依据 “法律、 立法与自

由” 这个总标题所关涉的庞大

主题而相应地被分成三卷。 哈

耶克在这部著作中讨论了法律

与立法之间的关系， 并阐明了

“进化论理性主义” 的法治观；

他经由法律理论的阐发和建构， 最终完成了他从社会理论到

自由理论再到法律理论这一宏大的自由主义社会哲学体系。

本书选取的 10 个案例多

来源于日常生活， 便于读者想

象出现法律问题时的具体生活

情景， 从而激发读者自行思考

的好奇心。 如仿冒附带爆炸装

置的保险箱案、 夏加尔名画失

窃案等事件本身便充满趣味，

让人不禁好奇在 “一般法感

情” 都失效的地方， 该如何探

索正义。 而在公寓电梯修理费

的负担、 在好意同乘中搭乘者

受损是否应当获得赔偿等这些

民法学习者都可能难出新意的案件上， 作者仍能从意想不到

的角度探索说理的可能性， 颇给人以智识上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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